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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  
 

谨此提述本公司于2016年11月24日刊发之公告 (「该公告」)，除文义另有指明外，本文

所用词汇与该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含义。  

 

为了向不谙中文的投资者提供信息，董事会谨此提供该公告之英文版本中河南兴汉正商

置业有限公司 (「河南兴汉」)的英文翻译名称为「Henan Xinghan Zensun Company 

Limited」。此英文翻译仅作识别用途而并非河南兴汉的正式注册名称，然而该公告的中

文版则无其他数据需要额外澄清。除上述所指外，该公告内之所有资料维持不变。 

承董事会命 

正恒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

主席、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 

张敬国 

 

香港，2016 年 11 月 24 日 

 

于本公布日期，执行董事为张敬国先生、张国强先生及张世泽先生；非执行董事为 Huang 

Yanping 女士；及独立非执行董事为刘俏博士、刘达先生及马运弢先生。 


